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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公告编号：2012-27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2年 6月 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公司已于 2012 年 6月 12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8名，其中独立

董事 5名）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名，实际到会董事 8名，5名

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为辽宁瀚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武汉新宇建设集团沈阳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宇安装”）系公司

供应商，与公司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关系。该公司目前承接了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沈

阳印象名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名流”）的 D45 项目和沈阳幸福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幸福”）的 B25项目主体施工工程，并签订总包合同，

工程造价分别为 11,861 万元和 12,070万元。 

为此新宇安装向大连银行沈阳分行最高额不超过 450 万元、1000 万元两笔

融资授信。其中 450 万元为半年期借款、1000 万元为一年期借款，由辽宁瀚华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瀚华”）提供担保。我公司为辽宁瀚华提供

反担保，同时新宇安装承诺以其对我公司及关联公司的应收工程款为公司提供反

担保。 

新宇安装不是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担保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2年 6月 1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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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为辽宁瀚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6月 15日 




